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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318号

申 请 人：孙某某

被申 请 人 ：沈丘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孙某某对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未为其办理被征

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本机关于 2024年 6月 5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为申请人办

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沈丘县某某集乡某某行政村某某村村

民，在本村拥有合法宅基地和住宅。2021年 3月 5日被申请人

作出《沈丘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某某集乡境内某某产能置换项目

涉及土地和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物征收决定的通告》，

将申请人的宅基地和住宅纳入征地范围。2024年 5月 X日被申

请人作出沈政补决字〔2024〕X号征收补偿决定书，该决定书

未依法对申请人进行有关社会保障的安置，也未提到被征地农

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方案，违反了《河南省实施<土地

管理法>办法》第三十六条及豫人社〔2019〕1号《河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对被

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的意见》相关规定。综

上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按照市政府要求已于 2024 年 4月
XX日出台《关于沈丘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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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，根据该实施方案，被申请人正在开展摸底排查，按照

征地批次号，根据实际征地时间，采用逐批次倒推方式，核实

一批发放一批，逐步实施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孙某某在沈丘县某某集乡某某行政村

某某村拥有的宅基地及房屋被纳入某某产能置换项目，包括申

请人所承包的 XX亩耕地等集体土地于 2020年 2月 29日经河

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〔2020〕186号文件批准征收，用于沈丘

县 2019年度第五批城市建设用地项目。2020年 3月 6日被申请

人沈丘县人民政府发布《沈丘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通

告》，其中“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：安置以

货币安置为主。社会保障按照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公布 2019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》

（豫人社规〔2019〕2号）规定执行”。2024年 5月 X日沈丘

县人民政府对孙某某户作出沈政补决字〔2024〕X号征收补偿

决定书，对孙某某户被征收的宅基地、房屋及耕地作出补偿安

置。申请人孙某某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为其办理被征地

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2024 年 4 月 XX 日沈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
《沈丘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决定对被征地

农民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补贴，并制定了补贴办法、标准及补贴

方式，按稳步推进的原则，逐年倒推、逐步实施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19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要求沈丘县人民政府明确确定为申请人办

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期限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沈丘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

案通告》；2.沈政补决字〔2024〕X号征收补偿决定书；3.《沈

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沈丘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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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

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

施补贴的意见》（豫人社〔2019〕1号）中规定“七、组织实

施 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和程序。征地获批准后，征地政府应

在征地公告中明确补贴对象范围、补贴标准及确定补贴对象的

工作安排等。村集体（社区）根据工作安排，对农户被征地情

况、补贴对象基本信息等进行登记并公示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对补贴对象及被征地面积进行初审。县级自然资源

部门对征地的合法性、征地范围及被征地面积进行审核。县级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进行

复审，核算补贴所需资金并报同级政府审定批准后，向财政部

门申请资金拨付。财政部门对资金申请进行审查，足额拨付资

金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补贴资金足额拨付

到位后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函告自然资源部门，并在被征

地农户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后，根据自然资源部门的告知函，及

时办理补贴和支付手续，按规定计发养老保险待遇。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孙某某家庭承包土地被征收后即河南省人

民政府批准征收后，根据上述规定，沈丘县人民政府应对被征

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作出安排，并在被征地农户签订征地

补偿协议后，按程序办理补贴和支付手续。孙某某户未签订征

地补偿协议，沈丘县人民政府于 2024年 5月 X日作出征收补偿

决定书后，亦应按照程序规定为孙某某户办理补贴和支付手

续。虽然沈丘县人民政府已于 2024年 4月 XX日印发《沈丘县

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正在逐步落实被征地农

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，但被申请人确实存在未为申请人办理被

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情形，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。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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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“被申请

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

内履行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责令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

内为申请人办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7月 26日


